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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報載，有掮客勾結農會職員涉嫌以不實資料

為貸款人向農會辦理低利之政策性農業專案

貸款，所涉地區包含臺南市、嘉義縣、彰化縣

、雲林縣、高雄市、屏東縣等，其中僅臺南市

涉案人員已高達 1,142 人，涉案金額 18 億元

，究相關主管機關(構)訂定之政策性農業專案

貸款機制是否健全，查核程序是否妥適，並落

實執行?相關人員有無疏失?認有深入瞭解之

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據報載，有掮客勾結農會職員涉嫌以不實資料為貸

款人向農會辦理低利率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下稱政

策性農貸)，所涉地區包含臺南市、嘉義縣、彰化縣、

雲林縣、高雄市、屏東縣等，其中僅臺南市涉案人員已

高達1,142人，涉案金額新臺幣(下同)18億元。爰為查

究相關主管機關 (構 )訂定之政策性農貸機制是否健

全、查核程序是否妥適並落實執行、相關人員有無行政

疏失等情，經本院函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下稱農委

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臺灣高等法院

檢察署(下稱高檢署)、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

南地檢署)等3地檢署，就有關事項提供相關卷證資料，

復於103年3月24日約詢農委會、金管會、全國農業金庫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農業金庫)、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

基金(下稱農信保)，並參酌會後補充資料，業已調查竣

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次：  

一、農委會為協助農漁民取得營運等資金，推動政策性農

貸，迄未能制定嚴謹之作業規範，致部分借款戶利用

規範之未全，涉以不實資料，辦理該項貸款，徒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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帑支出，有違政府協助農漁民之美意，核有疏失。 

(一)按農委會依「農業金融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規劃及推動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其

貸款之資格、期限、利率及委託辦理應遵行等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農業發展基金貸款

作業規範」第 12 點規定：「貸款經辦機構受理貸款

申辦案件，應查明借款人有無重覆申貸或逾申貸餘

額上限，並載明於相關徵信文件。……借款人若有

重覆申貸或逾申貸餘額上限情形，除由貸款經辦機

構收回本貸款，貸款經辦機構已請領本貸款之利息

差額補貼亦應繳還農委會。次按「辦理政策性農業專

案貸款辦法」第 3條至 17條之規定，各項貸款利率介

於 1.25%至 1.5%間(除第 11條之改善財務貸款為 3%外

)，另該會 101年 2月 29日農金字第 1015080079號所

公布之政策性農貸利息差額補貼基準，利率介於 3.75%

至 4.47%間(除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為 3%

外)，是以，農漁會信用部辦理政策性農貸，除向借款

戶收取 1.25%至 1.5%之利息外，亦可獲得農委會最高

3.22%之補貼利息。 

(二)查農漁業生產易受天候、疫病及市場價格波動等影

響，致農漁業收入不易穩定，復因農地處分不易等

因素，致農漁民經濟相對弱勢，不易自金融機構取

得資金，為促進農漁業發展及協助農漁民，政府推

動政策性農貸，以利息差額補貼方式開辦該項貸款，

並降低農漁會貸放成本，支應農漁民營農所需低利

資金，然農漁民辦理政策性農貸之利率介於 1.25%

至 1.5%之間，遠低近 5 年五大銀行帄均基準放款利

率 2.56%至 2.88%及近 5 年農漁會信用部放款加權

帄均利率 2.13%至 2.42%，因此，農漁民可藉由政

策性農貸取得低利率之資金。農漁會信用部，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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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農漁民收取 1.25 至 1.5%之利息外，尚可獲得農

委會最高 3.22%之補貼息，是以，政策性農貸政策

可達成政府照顧農漁民，農漁民可取得低利率資金

，農漁會信用部補貼利息，達到政府、農漁民、農

漁會三贏的情形，惟: 

１、民眾辦理借款，多希望利率極低化，以求取自身

利益最大化，政策性農貸利率低於利率市場行

情，為借款人減輕利息支出之極佳選擇，因此，

部分民眾可能以不實資料，辦理該等低利貸款。 

２、農漁會辦理政策性農貸辦理之件數越多、金額越

高所獲得之利息補貼就越多，故產生部分農會在

審核政策性農貸時，僅就債權確保及還款能力等

貸款要件辦理徵、授信審查，對於資格條件及資

金用途部分等部分，則為擴大信用部業績及追求

利潤下，未能落實查核。 

３、部分農漁民及農漁會信用部為追求自身利益，產

生借款人以不實資料辦理政策性農貸之情形，使

政府運用公帑降低農漁民利息支出及補貼農漁

會信用部利息，未達成政策效果之情事，是以，

農委會辦理政策性農貸，本應制定嚴謹之作業規

範，以防止政策性農貸遭不肖人士所詐貸。 

(三)次查司法機關偵辦農漁民申請政策性農貸發現下

列情事: 

１、類型 1: 

(１)臺南市東山區農會(下稱東山農會)對員工訂

有放款招攬業績，未達所訂業績者，考績列為

丙等，並訂有勸募辦法，針對向農民勸募貸款

可領取績效獎金。 

(２)借款人葉 A(緩起訴)為臺灣電力公司約聘人員

，以農地辦理貸款，接洽東山農會 A 辦事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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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張 A(起訴)，由葉 A 提供身分證影本、印章

、土地權狀給張 A 辦理。 

(３)張 A 先協助葉 A 於 99 年 9 月 25 日加入東山鄉

A 產銷班第 13 班(辦理政策性農貸全年薪資不

得超過 20.7 萬元，若超過 20.7 萬元者，需加

入農會產銷班符合產銷班會員資格後，再辦理

政策性農貸)，葉 A 加入前開 A 產銷班後，並

未實際參與產銷班學習、及相關議程。 

(４)葉 A 於 99 年 12 月 23 日向東山農會申請政策

性農貸，其辦理貸款所需之農業產銷班貸款申

請書、借款申請書之內容係由東山農會人員填

寫，由葉 A 簽名，該申請書所提之經營計畫內

容: 

<１>葉 A 為改善農業經營，擬充實農路整修、產

銷設備-噴灌溉設施及整修工寮等以提升農

產品質及運銷通路。 

<２>所需經費總計 275.5 萬元，自籌經費 25.5

萬元，另申請農業產銷班貸款 250 萬元。 

(５)葉 A 為辦理該政策性農貸，於貸款撥付前，提

供收款證明，該收款證明係張 A 要求葉 A 找人

來簽名，葉 A 便找了友人黃 A(職業為飯店之櫃

臺，緩起訴)於收款證明上簽名蓋章(立證明日

為 100 年 2 月 18 日，無法知悉是黃 A 或東山

農會人員填寫)，然黃 A 並無實際收到葉 A 所

支付之農路整修鋪設水泥路、產銷設備-噴灌

溉設施及修建工寮等之工程費用，且黃 A 既未

辦理前開之工程，亦無能力辦理該等工程。 

(６)葉 A 所借款項，東山農會於 100 年 1 月 9 日撥

貸。葉 A 將所借得之款項用於生活費，並未依

農業產銷班貸款申請書之貸款計畫進行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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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修鋪設水泥路等工程，東山農會張 A 於 100

年 3 月 10 日辦理葉 A 貸款之查驗，並於查驗

報告表上做出結論:「查驗結果依貸款計畫規

定辦理」，其卷宗上所附之照片並非葉 A 之農

地照片。 

２、類型 2: 

(１)黃 B(非該農會會員，於臺中市南河度做麵食生

意，緩起訴)向地主吳林 A 購買土地以種植龍

眼等果樹，於 100 年 6 月 20 日為龍眼加工烘

焙設備、整修工寮等，向東山農會申請政策性

農貸-農業經營改善貸款，借款金額 250 萬元

。 

(２)掮客楊 A(起訴)將黃 B 貸款案件送給東山農會

姜 A(起訴)，姜 A 先協助黃 B 將戶籍遷入臺南

市東山區(另案有葉 B 等 4 借款人係將戶籍遷

入該農會員工張 A 戶籍中)，再委託同事用電

腦幫黃 B 寫好借款申請書、農民經營改善計畫

書、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農地改良計畫書等資

料，並由楊 A 偽造楊 B(楊 A 弟)所開立之收款

證明(工程收款單據)，以證明該筆貸款係用於

農民經營改善計畫書所列之事項，並將姜 A 提

供帄時存檔或向同事借來之照片，交由該農會

放款主辦人員吳 A。另徵信人員蘇 A 辦理本案

徵信及現場查勘，再送該農會授審會開會討論

。 

(３)吳 A 將收款證明及照片交給該農會陳 A 辦理貸

款後查驗。 

(４)黃 B 將所貸得之款項用以償還信用卡貸款、車

貸，並協助小孩做事業，並非辦理農業經營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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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類型 3: 

(１)臺南市新化區農會(下稱新化農會)聘請農業

金庫講師陳 B 於 99 年、100 年至該農會辦理政

策性農貸講習，陳 B 稱收款證明隨便找個自然

人簽名蓋章即可，看到外面有做工程就去照，

稽核是該公司稽核，他不會來稽核(被告林 B

證詞)，該農會謝 A 亦於臺南地檢署訊問時稱

「農業經營改善貸款，很早就存在，當初我們

沒有從事這些業務，一直到 99 年中，我們委

請農業金庫的講師陳 B到我們農會來為我們做

在職訓練……按照他所教導的步驟做，就不會

有問題」，「他也說其他農會都做這麼久了，也

沒有問題」，「收款證明是不實在，有些是我簽

他們的名字，這也是陳 B 說可以隨便找個人來

，且可以自己改身份證字號，例如前面、後面

改一個字就可以，因為自然人沒有人會去查證

，且來檢查的都是自己人，也是做書面審查而

已，不會實質查證有無真的去做計畫書上的事

，這也是陳 B 教的」。 

(２)蔡 A(緩起訴)因為政策性農貸利率低，於 99 年

11 月 15 日向新化農會申請政策性農貸-農民

經營改善貸款 250 萬元。 

(３)新化農會謝 A 教蔡 A 填寫申請書及計畫書，計

畫目的為整土、填土、興建擋土牆等，總資金

需求為 260 萬元，蔡 A 自籌款項 10 萬元，並

以每年鳳梨批發零售及其他收入為償還來源

，申請農民經營改善貸款 250 萬元，經該農會

審查後通過後，於 99 年 11 月 26 日經該農會

信用部主任核決同意核貸，復於同年月 30 日

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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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本案貸款申辦期間，謝 A 提供收款證明予蔡 A

，再由蔡 A 請蔡 B(蔡 A 之胞弟，緩起訴)簽名

蓋章後交回該農會，前開證明收款日期為 99

年 12 月 27 日。 

(５)蔡 B 為學校教師，並未依承包計畫書所擬定之

計畫辦理整地、填土、興建擋土牆等工程，係

蔡 A 說要跟農會借款，她是農會會員，農會職

員跟她說土地可以貸款，拜託蔡 B 在收款證明

上簽名蓋章。 

(６)新化農會將款項直接撥給蔡 B，再由蔡 B 將款

項匯給蔡 A，蔡 A 所借得款項主要係用於償還

房屋貸款，及交予土地共有人張 C(80 萬元)。 

(７)99 年 12 月 28 日謝 A 辦理蔡 A 貸款之查驗，查

驗報告表結論:「經查驗結果，依貸款計畫使

用」。 

(四)司法機關偵辦臺南、高雄、屏東、彰化、嘉義及雲

林等 6 直轄市、縣（市），總計對 67家農漁會辦理

政策性農貸，共扣押案卷 10,492 件。截至 103 年 4

月 8 日止（尚未全部偵結），陸續以詐欺、偽造私

文書、業務登載不實等罪起訴該等機構員工 15 名

、詐欺罪起訴借款人 4 名、詐欺及偽造私文書等罪

起訴承包人 1 名，另緩起訴 1,375 名（員工 11 名

、借款人 1,097 名、承包人 267 名），依上開政策

性農貸申貸類型顯示，該會對政策性農貸借款人資

格條件、借款用途、支付憑證規範、借款之貸後管

理等政策性農貸等作業規範，確有未全，使部分農

漁會信用部員工配合掮客或借款戶，藉由該會政策

性農貸業務規範之疏漏，取得低利率資金，牟取自

身利益，並致公帑浪費，核有未妥；另有關司法機

關之訊問筆錄中，農漁會信用部人員表示，農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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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人員至農漁會辦理講習，有教導農漁會人員以不

當方式，辦理政策性農貸部分，該會雖稱前曾接獲

民眾陳情，農業金庫不當指導農會辦理政策性農貸

案，該會業已函請農業金庫董事長指派總稽核徹查

，查核結果，尚無陳情人指控項目之事證，惟本案

資料係取之司法機關訊問筆錄，該會允應重新對農

業金庫是否指導農漁會以不當方式辦理政策性農

貸部分辦理查核，並應強化農業金庫輔導農漁會辦

理政策性農貸之功能。 

(五)末查農委會於司法機關偵辦政策性農貸及本院調

查後，修正政策性農貸作業規範: 

１、有關借款人資格部分: 

(１)強化貸款對象資格之規定：為落實農貸資源確

為農民農用並避免貸放浮濫情形，農委會於 

101 年 10 月 4 日修正「農民經營改善貸款」借

款人資格條件，明確規範借款人除實際從事農

業外，尚須具備農會正會員、農保被保險人或

漁會甲類會員之條件，並修正「農業產銷班及

班員貸款」對象，以依法完成登記且經評鑑合

格之產銷班及其班員為限。 

(２)明確規範「農業以外專任職業」：為協助經辦

人員辦理「農民經營改善貸款」，對借款人具

有「農業以外專任職業」之認定，於 102 年 12

月 19 日將常見專任職業表列並函各農漁會信

用部參考。 

(３)修正兼職者所得限制規定：103 年 2 月 28 日修

正「農民經營改善貸款」對象資格，借款人如

有兼職者，將執行業務所得併同支領年薪資所

得計算，合計數應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

資之全年總額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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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有關信用部審查部分: 

(１)強化貸款申請及審查作業：101 年 10 月 15 日

修正各項貸款申請書，將申貸資格、貸款用途

及應檢具之證明文件等，載明於各項貸款申請

書上，並加註文字提醒借款人資本支出貸款應

檢附相關支付憑證，以佐證貸款用途。 

(２)強化貸款資格審查：103 年 1 月 2 日對政策性

農貸之貸款條件規定需以農會正會員、漁會甲

類會員或農保被保險人之資格申辦貸款者，應

確實於相關會務或保險查詢系統查證其是否

仍具資格，並將查證結果相關資料併存於徵信

文件，以利農漁會落實貸款資格審核及查驗作

業。 

３、有關支付方式及憑證認定部分: 

(１)明定支付憑證要項：102 年 4 月 26 日農委會規

定政策性農貸相關憑證，應以統一發票為原則

，但部分徵提非統一發票之憑證者，明確規範

其應具備之內容及要項，包含買受人名稱、款

項支付日期、交易品項及金額、出賣人相關資

料等。 

(２)限制資金支付方式：101 年 10 月 4 日規定借款

人原則應以轉帳、匯款等方式支付交易相對人

，以掌握資金流向。 

４、有關貸後控管部分: 

(１)強化貸款用途查驗作業：101 年 10 月 15 日修

正政策性農貸查驗報告表，資本支出支付憑證

應逐項徵提並與申貸用途一致，查驗照片應附

拍攝日期及文字說明，前揭憑證及照片均應黏

貼於查驗報告表上，使審查及查驗作業更明確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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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規範貸款用途查驗期限及方式：102 年 4 月 26

日明定農漁會應於貸放後 6個月內查驗資金用

途並做成書面紀錄，且查驗人員不得由該貸款

招攬人員擔任，落實作業牽制原則。 

(３)強化內部控制與管理：102 年 5 月 14 日通函農

漁會信用部應將政策性農貸列為每年度辦理

內部稽核及自行查核之必查項目，並明定抽查

原則。 

(４)新增查驗管理功能：於政策性農貸帳務系統新

增查驗案件提示及管理功能，並要求信用部自

102 年 6 月 1 日將貸款用途查驗辦理情形於系

統建檔，避免各農漁會未依規定辦理查驗。 

農委會雖於司法機關偵辦政策性農貸及本院

調查後，陸續強化政策性農貸各項作業規範，然政

策性農貸至 62 年起即開辦，截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尚有借款戶數 245,522 戶，該等數量龐大，然

司法機關偵辦案件僅於農業產銷班貸款及農業經

營改善貸款 2 類型，而農業金庫查核件數每年僅約

100 餘件，其他貸款是否有類似情形，實務上查核

有其困難。該會明知政策性農貸補貼利率優惠，惟

未能及早強化作業規範，致司法機關偵辦及本院調

查後，始陸續強化各項作業規範以符合借款用途，

有違政府協助農漁民取得低利貸款以發展農漁業

之美意，核有未妥。 

(六)綜上，農委會為協助農漁民取得營運等資金，推動

政策性農貸，迄未能制定嚴謹之作業規範，致部分

借款戶利用規範之未全，涉以不實資料，辦理該項

貸款，徒增公帑支出，有違政府協助農漁民之美意，

核有疏失。 

二、金管會受託辦理農漁會信用部金融業務檢查，依據檢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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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該等機構辦理政策性農貸審核及貸後管理等，有部分

缺失一再發生，甚有借款人涉資格及資金用途不符，應予

收回貸款之情事，農委會竟未能確實督導農漁會信用部辦

理金融檢查缺失之改善，並強化該等機構辦理政策性農貸

能力，核有未當。又農委會未依「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

業規範」之規定，訂定貸款經辦機構考核及相關獎懲

規定，亦有未當。 

(一)按「農業金融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農業金融

機構之監理業務，中央主管機關應委託金融監理機

關或金融檢查機構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委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農業金融機構及電

腦（資訊）共用中心業務要點」第 2 點第 1 項規定

:「金管會受託檢查農業金融機構及共用中心業務

，由金管會檢查局負責辦理」，第 6 點規定:「檢

查局依檢查結果，繕具檢查報告，其為農業金融機

構者，函送農委會……」，次按「農會法」第 49條

之 1規定:「各級農會人事管理辦法、財務處理辦法、

總幹事遴選辦法、選舉罷免辦法及考核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依據前開條文農委會訂定「農

會考核辦法」。「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第 6

條規定:「貸款經辦機構推動本基金貸款業務由全國農

業金庫列管，其考核及相關獎懲規定，由農委會另訂

之」。 

(二)查農委會為發展農漁業所推行之政策性農貸，需透

過農漁會信用部執行，始可達成協助農漁民發展事

業之目的，因此，政策性農貸之執行面，有賴農漁

會信用部有效執行，始可達成設立目的。農漁會信

用部於辦理政策性農貸時，對借款人資格、資金用

途是否符合規範等，均應詳細審查，並對後續之貸

後管理及查核確實執行，然金管會辦理農漁會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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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金融檢查時，發現該等機構於辦理政策性農貸有

下列之缺失: 

１、徵、授信: 

(１)未依各項政策性農貸規定徵提所需之相關證

明文件佐證，如土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

等，以確認是否符合貸放資格。 

(２)未將借款人有無重覆申貸或逾申貸餘額上限

，載明於相關徵信文件。 

(３)未匡計資金需求、評估借款期間及所檢具計畫

之合理性或真實性。 

２、資金流向 

(１)放款資金流向非交易相對人與借款用途不符。 

(２)未檢附資金流向資料佐證，即註明與借款用途

相符。 

(３)放款資金以現金提領，未確認與借款用途之關

連；或不同借戶約定由同一第三人帳號扣繳本

息，未查明放款資金是否確實為借戶所使用。 

(４)辦理屬資本性支出貸款，貸放後資金有轉入借

款人於他行帳戶，且未檢附支付證明者。 

３、貸後查驗 

(１)貸放後有逾 6 個月尚未辦理查驗。 

(２)辦理查驗，對借款用途為資本支出，有未附購

置設備或興修完成之農業設施照片；或照片無

法比對貸款前後差異；或有不同借戶檢附之查

驗相片有相同情形。 

(３)未徵取交易憑證佐證貸款用途確實性；或對徵

取非統一發票之交易憑證，有未查驗確認。 

(４)辦理借款用途查驗，對借戶未依規於貸放後 3

個月內，依農業經營計畫書所列經營項目從事

農業經營，有未持續追蹤是否辦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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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辦理資本性支出貸款，檢具之支出憑證有小於

貸放金額情形，未評估資金需求是否妥適即填

載用途相符。 

(６)查驗報告有未覈實填載或經相關人員簽核。 

(７)由農業發展基金放款招攬人，辦理所招攬放款

案件之查驗工作。 

４、內部稽核 

(１)辦理農業發展基金放款案件之內部稽核及自

行查核，有未留存查核資料。 

(２)對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辦理查核，有僅以觀

察及詢問方式查核，未實際抽查放款案件。 

是以，部分農漁會信用部辦理政策性農貸，並

未落實相關審查及管理作業。 

(三)次查農漁會信用部受理政策性農貸申辦案件，應查明

借款人有無重覆申貸或逾申貸餘額上限，並載明於

相關徵信文件。且借款人若有重覆申貸或逾申貸餘

額上限情形，除由貸款經辦機構收回本貸款，貸款

經辦機構已請領本貸款之利息差額補貼亦應繳還農

委會，該會雖稱農漁會未依規定辦理政策性農貸業

務，歸納其原因為借款人及農漁會經辦人員不諳規

定、農漁會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待加強及查驗工作

未落實等，嗣該會為使農漁會依規定辦理政策性農

貸業務，已彙整農漁會辦理政策性農貸常見缺失，

於 101 年 3 月 16 日通函請農漁會將其納入內部稽

核項目，並提送理事會報告，請理事會依職權督促

防範該等缺失，併請農業金庫加強輔導貸款經辦機

構注意避免缺失。惟查: 

１、農漁會信用部辦理政策性農貸時，放款資金流向

無法確認與借款用途相符及放款用途查驗欠落

實等情，在不同農漁會信用部一再出現，甚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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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性農貸經辦機構之查驗缺失連年雷同，且未

見改善情事。 

２、臺南市麻豆區農會98年查核時有貸放後資金流向與

申貸用途不符情形，99 年、100 年及 101 年查核時

仍有類似缺失，臺南市歸仁區農會、臺南市東山區

農會亦有類似問題之發生。 

３、本院審計部查核時亦發現，高雄市旗山區農會 (99

年 5月 21日)、彰化縣二林鎮農會(99年 7月 23日)、

南投縣水里鄉農會(100年 1月 31日)、南投縣名間

鄉農會(100年 2月 11日)、桃園縣帄鎮市農會(100

年 2 月 18 日)、臺南市白河區農會(100 年 7 月 31

日)、彰化縣芬園鄉農會(100年 8月 2日)、臺南市

關廟區農會(100 年 10 月 31 日)、雲林縣斗六市農

會(101 年 1月 18日)、臺南市下營區農會(101年 3

月 9 日)、新市農會(101 年 3 月 31 日)、新化農會

(101年 4月 20日)、永康區農會(101年 4月 20日)、

佳區里農會(101年 6月 18日)、學甲區農會(101年

7 月 13 日)及六甲區農會(101 年 8 月 10 日)之金管

會檢查報告，亦有上揭類同缺失事項。 

顯見農委會對於政策性農貸年年重複發生之缺

失事項，未能有效防杜改善，且部分亦涉需貸款經辦

機構收回本貸款，該會未能對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嚴

重不足及重複發生缺失之農漁會，給予適當之獎懲，

以使政策性農貸能符合設立之目的，核有未妥。 

(四)農委會推行政策性農貸，近 5 年貸款預算、實際辦理

、補貼利息及農業金庫委辦業務費用情形: 

１、農業發展基金貸款近 5年執行情形: 
單位：億元 

年度 99 100 101 102 103 

預算額度 300 300 300 300 300 

貸放金額 384 381 282 208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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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底) 

期末餘額 1,226 1,259 1,169 1,003 
983.6 

(2 月底) 
資料來源:農委會 

２、政策性農貸補貼利息及農業金庫委辦業務費用: 

金額單位：億元 

年度 98 99 100 101 102 

補貼息 40.42 43.60 45.48 36.14 30.36 

委辦業務 

(農業金庫) 
0.10 0.08 0.10 0.08 0.08 

合計 40.52 43.68 45.58 36.22 30.44 
資料來源:農委會 

由上顯示，農委會每年約需編列 30 億元至 40

億元之政策性農貸補貼利息及委辦費用，以推動

1,000 餘億元之政策性農貸，該會編列高額預算以

補貼政策性農貸經辦機構，本應確實對該等機構予

以考核，並辦理相關獎懲，然該會並未確實進行相

關考核、獎懲，核有未當。 

(五)末查「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第 6 條規定:「

貸款經辦機構推動本基金貸款業務由全國農業金庫列

管，其考核及相關獎懲規定，由農委會另訂之」，該

會雖稱農會之考核係依「農會考核辦法」（66 年 7

月 22 日訂定，最近一次修正 101 年 6 月 26 日）辦

理，其考核項目包含會務、業務、財務等三大類總

計 1,000 分，其中政策性農貸考核列於信用服務考

核項目下，考核重點包含農會對於政策性農貸之宣

導及推動情形，總計 10 分，然「農會考核辦法」

係依據「農會法」第 49條之 1所訂定，係屬農會整體

性考核，包含農會推廣、經濟、保險、信用等業務，

屬政策性農貸亦僅有 10分，且本次發現疑有詐貸政策

性農貸之東山農會及新化農會，100 年度農案農貸宣

導及推動評分均為滿分 10分，評分流於形式，且與「

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第 6 條，訂定貸款經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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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推動農業發展基金貸款業務考核及相關獎懲規定

，顯有不符，另該會亦稱農漁會信用部計有 303 家

，其分布區域廣，且各區域之農業特性及城鄉發展

不同，對政策性農貸之需求落差大，爰訂定辦理政

策性農貸相關獎懲辦法有相當複雜性，但為加強農

漁會推動政策性農貸暨提升農漁會辦理政策性農

貸之品質，該會將邀集農業金庫、農漁會代表共同

研商，就農漁會推動政策性農貸研訂考核及獎懲規

定，顯見，該會並未依據「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

規範」第 6 條規定訂定貸款經辦機構推動政策性農貸

之考核及相關獎懲規定。 

(六)綜上，金管會受託辦理農漁會信用部金融業務檢查，

依據檢查發現，該等機構辦理政策性農貸審核及貸後

管理等，有部分缺失一再發生，甚有借款人涉資格及

資金用途不符，應予收回貸款之情事，農委會竟未能

確實督導農漁會信用部辦理金融檢查缺失之改善，並

強化該等機構辦理政策性農貸能力，核有未當。又農

委會未依「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之規定，

訂定貸款經辦機構考核及相關獎懲規定，亦有未當

。 

三、農委會委託農業金庫負責政策性農貸之查核等業務，

該公司近3年共抽查456件政策性農貸，其中因資格或

借款用途不符等原因，收回貸款者有139案，比率高達

３成以上，且非集中於少數幾家農會，顯見政策性農

貸不符規範，已非個案，當前政策性農貸既高達

245,522戶，該會允應策定有效之抽查方式，以使政策

性農貸符合其設立意旨。另該會亦應訂定農業金庫辦

理政策性農貸查核項目及件數之抽查機制，以健全政

策性農貸查核制度。 

(一)按「農業金融法」第 6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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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及推動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全國農業金

庫及信用部應積極配合推動、辦理……政策性農業

專案貸款有關宣導、推動、帳務處理、財務收支、

統計及對於經辦機構之輔導查核等事項，中央主管

機關得委託全國農業金庫辦理」。另按「辦理政策

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第 26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

關委託全國農業金庫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事

項如下：一、宣導及推動。二、帳務處理。三、財

務收支。四、統計業務。五、對貸款經辦機構之輔

導查核。」 

(二)查農委會以付費方式委託農業金庫辦理政策性農

貸之輔導與管理，並由該公司每年編制「改善農業

金融體系與功能-全國農業金庫受託辦理農業發展

基金業務計畫」工作計畫，訂定各項受託管理政策

性農貸之工作內容，函報該會核定，依前開計畫內

容顯示，該公司對政策性農貸之查核，約占受託工

作內容 20%(99 年、100 年計畫內容)，惟查: 

１、100 年至 102 年該公司查核政策性農貸件數各為

107 件、179 件及 170 件，該會雖稱每年與農業

金庫就貸款項目、件數、查核重點及查核對象等

事項共同研商，查核之貸款種類主要係以貸放金

額較高、件數較多或缺失較多者為標的，政策性

農貸以「農民經營改善貸款」及「農業產銷班及

班員貸款」辦理案件較多，102 年度農業金庫查

核該 2 貸款之比率已分別提高為 4.75%及

5.30%，然近 3 年該會每年編列 8 百萬至 10 百萬

之委辦費用，委託該公司辦理政策性農貸業務，

如以該公司所編定之工作計畫，政策性農貸查核

為工作內容之 20%計算政策性農貸查核業務委辦

費用，該項工作內容之委辦費用約為 16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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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該等費用辦理該項查核筆數是否合理? 

２、政策性農貸共計 17 項，農業金庫每年查核項目

約 2 至 3 項，近 3 年總共查核 17 項中之 6 項，

查核項目如下表: 

農業金庫近 3 年辦理政策性農貸查驗情形 

單位:件；% 

年度 
農漁會事業

發展貸款 

擴大家庭農場經

營規模協助農民

購買耕地貸款 

改善財

務貸款 

農民經營

改善貸款 

農業產銷班

班員貸款 

輔導農糧

經營貸款 

100

年 

件

數 

查核     27        80  0 0 0 0 

貸放     22       378  27  8,250  4,459  604  

查核比率 122.73 21.16 0 0  0  0  

101

年 

件

數 

查核 0  0      13        84       82  0  

貸放 15  374       6     4,486    2,300  398  

查核比率 0  0  216.67 1.87 3.57 0 

102

年 

件

數 

查核 0  0  0        72       50     48 

貸放 25  381  2     1,517      944     283  

查核比率 0  0  0  4.75 5.30 16.96 
資料來源:農委會 

由上顯示，農委會對政策性農貸查核件數及查核項

目選擇並無機制可遵循，該會允應確實檢討，並應

研議訂定農業金庫辦理政策性農貸查核項目及件

數之抽查機制，以健全政策性農貸之查核制度。 

(三)末查查農業金庫近 3 年辦理政策性農貸查核 456 件

中，收回貸款者 139 案，收回金額 4.1 億元，繳還

利息差額補貼 1,745 萬元，收回款項之案數約占查

核件數 30.48%，該會雖稱 101 年及 102 年係針對「

農民經營改善貸款」及「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

貸款辦理查核，並以承作案件較多或缺失較多之農

漁會為優先查核對象，故抽查結果未符規定之件數

比率相對較高，然該公司至農漁會信用部查核政策

性農貸，每家農漁會信用部抽查件數約為 3 至 6 件

，並非集中於少數幾農漁會信用部，顯見，政策性

農貸借款人資格及資金用途不符規定並非僅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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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農漁會信用部，惟政策性農貸戶數高達 245,522

件，農業金庫查核人力又有限，為使政策性農貸既

有借款人資格及借款用途符合計畫，該會允應確實

評估訂定農業金庫辦理政策性農貸查核項目及件

數之抽查機制，以健全政策性農貸查核制度。 

(四)綜上，農委會委託農業金庫負責政策性農貸之查核

等業務，該公司近 3 年共抽查 456 件政策性農貸

，其中因資格或借款用途不符等原因，收回貸款

者有 139 案，比率高達３成以上，且非集中於少

數幾家農會，顯見政策性農貸不符規範，已非個

案，當前政策性農貸既高達 245,522 戶，該會允

應策定有效之抽查方式，以使政策性農貸符合其

設立意旨。另該會亦應訂定農業金庫辦理政策性

農貸查核項目及件數之抽查機制，以健全政策性

農貸查核制度。 

四、農漁會信用部辦理政策性農貸，對於擔保能力不足之農

漁民，為增加其授信能力，協助以付費方式申請農信保

保證，尚符實際需要，惟農委會給予該等機構之利息補

貼基準，卻未能依據其所承擔之授信風險予以分級，且

農委會未能依據利率市場行情調整農貸利息補貼基準

，以使政策性農貸利息補貼基準能符合市場利率行情

，核有未妥。 

(一)按「農業金融法」第 9 條：「農業金融機構對農業

用途之放款，應優先承作；對擔保能力不足之農民

或農業企業機構，應協助送請農業信用保證機構保

證」；另按「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第 5點規

定：「貸款經辦機構辦理本基金貸款，適用下列優惠

措施：（一）貸款經辦機構依規定出資辦理，可由本

基金予以利息差額補貼……」，第 11 點：「貸款經

辦機構應依其授信有關規定，審酌個別案件核定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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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方式，並輔導借款人辦理相關擔保事宜。借款人

擔保能力不足者，應協助送請農業信用保證機構保

證」。 

(二)查農業生產易受天候、疫病及市場價格波動等影響

，致農業收入不易穩定，復因農地處分不易等因素

，農漁民不易自金融機構取得資金，為促進農業發

展及協助農漁民，提高農漁民及農漁業者收益，於

72年設立農信保，協助擔保能力不足之農漁民及農漁

業者貸款時提供信用保證，增強其授信能力，適時獲

得所需資金，亦為辦理農業金融機構分擔融資風險，

以利其積極推展農業貸款。惟查: 

１、近 3 年政策性農貸逾期比率介於 0.48%至 0.6%

間，遠低於農漁會信用部整體貸款逾放比率

1.03%至 2.23%間。 

２、農漁會信用部為分散授信風險，對於政策性農貸

案件多有申請農信保保證(102 年政策性農貸申請

農信保證 31,073戶，約占當年政策性農貸數 46,371

戶之 67%)，且截至 103年 2月底止，提供十足擔保

並送農信保案件計 14,526 件。 

３、政策性農貸之補貼利息基準約為 4.47%，高於農

漁會信用部近 3 年加權帄均利率 2.37%至 2.42%。 

由上顯見，政策性農貸授信品質優於信用部整

體放款品質，且該等放款利率補貼基準亦高於農漁

會信用部加權帄均利率，農委會允應確實檢討政策

性農貸利息補貼基準，並評估申請農信保保證又提

供十足擔保品之案件，該等機構業已分散授信風

險，該會應否給予高額利息補貼。 

(三)次查農委會政策性農貸補貼利息調整: 

１、91 年起政策性農貸利息補貼調整情形如下: 
年月 補貼基準(年息) 調降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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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年 8 月 7％ 調降 0.75% 

92 年 2 月 6％ 調降1% 

93 年 8 月 5.5％ 調降0.5%  

96 年 8 月 5.375％ 調降0.125% 

98 年 1 月 5.125％ 調降0.25% 

101 年 3 月 4.47％ 調降0.655% 

101 年 7 月 
調降農家綜合貸款、改善財務貸款及購買

耕地貸款之補貼基準為年息 4％ 
調降1.125% 

資料來源:農委會 

２、農委會稱政策性農貸 98 年 1 月間調降利率 2 碼，

係考量 97 年間農業陸續遭逢寒害、豪雨、颱風

及家禽流行性感冒等天災及疫病，加上 97 年下

半年全球遭逢金融海嘯，景氣不佳，在農業整體

經營狀況不佳情況下，農漁會同樣遭受衝擊，政

府及農漁會各負擔 1 碼，故補貼基準調降幅度未

與貸款利率降幅一致。最近一次政策性農貸補貼

利息之調整為 101 年 3 月及 7 月，該會亦稱其利

率計算之基礎為統一農貸貸款利率約 3.69%，加

計辦理政策性農貸作業成本約 0.78%，故補貼基

準為 4.47%，又部分貸款項目如農家綜合貸款、

改善財務貸款及購買耕地貸款等 3 項貸款，考量

其作業成本較低，故補貼基準調整為 4%。惟該會

對政策性農貸補貼利率調整之原因前後不一，且

作業成本 0.78%，並無訂定方式，亦與由該會出

資委託貸款經辦機構代為貸放者，給予年息

0.75%之代辦手續費未符，利率之調整時機亦無

明確之基準，該會每次調整政策性農貸補貼利

息，均以行政命令方式進行，未能針對政策性農

貸利率調整時機、基準及參考因素等訂定明確規

範，致該等貸款之利率調整並無依據，核有未妥。 

(四)末查政策性農貸係補助農漁民，並非挹注農漁會信

用部之盈餘，因此政策性農貸補貼利息應符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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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其補貼之變動亦因制定相關規範，依據中央

銀行統計之資料顯示，91 年起 5 大銀行帄均基準放

款利率由 91 年之 7.1%下降至 102 年之 2.88%，農

漁會信用部放款加權帄均利率亦由 91年之 6.74下

降之 102 年之 2.38%，且期間利率亦有升有降，詳

如下表:  
     利率 

年 農漁會信用部放款加權帄均利率 五大銀行帄均基準放款利率 

91 6.74 7.100 

92 5.16 3.429 

93 4.01 3.516 

94 3.51 3.845 

95 3.29 4.115 

96 3.30 4.313 

97 3.42 4.205 

98 2.27 2.563 

99 2.13 2.676 

100 2.38 2.882 

101 2.42 2.883 

102 2.37 2.882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 

然政策性農貸利息補貼基準由91年8月7%下降

至101年3月4.47%(調降幅度36.14%)，利率降幅明

顯小於5大銀行帄均基準放款利率調降幅度59.41%

及農漁會信用部放款加權帄均利率調降幅度

64.84%，且期間僅有下降而未有上升，與市場利率

變動情況顯有不符，該會未能積極研謀政策性農貸

利息補貼機制，以符合利率市場狀況，核有未當。 

(五)綜上，農漁會信用部辦理政策性農貸，對於擔保能力

不足之農漁民，為增加其授信能力，協助以付費方式

申請農信保保證，尚符實際需要，惟農委會給予該等

機構之利息補貼基準，卻未能依據其所承擔之授信風

險予以分級，且農委會未能依據利率市場行情調整農

貸利息補貼基準，以使政策性農貸利息補貼基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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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市場利率行情，核有未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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